
國立宜蘭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

113 學年度第五次院務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4 年 5 月 21 日（三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格致三樓 E308 院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吳德豐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靜茹 

出席人員: 吳德豐院長、黃于飛副院長(請假)、王見銘主任、張介仁主任、黃朝曦主任、   

            胡懷祖代表 (請假 )、徐鈴淵代表、彭世興代表、林宜鋒代表 (請假)、           

吳汶涓代表、曾國鈞代表(請假)、胡家榮代表、王崧展學生代表(請假)。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（提案單位—電機資訊學院） 

案  由：本院吳德豐院長續任同意權投票案，提請確認。 

說  明：依「本院院長遴選及解任辦法第二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，任期為三年，得續

任一次。現任院長表達有續任意願後，應於第一次任期屆滿前九個月，以書

面向院務會議提出。院務會議通過院長續任提案後，本院應於二個月內完成

院長續任之票決作業，由全院專任教師行使同意權。經全院專任教師二分之

一以上投票過半數同意後，報請校長續聘」辦理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本案經 114.5.21(三)10:00-15:00 由全院專任教師 40 人行使同意權，除 1 人出國

請假外，實際投票 39 人，投票結果獲二分之一以上過半數同意。 

 二、依投票結果簽請校長聘請電機資訊學院吳德豐院長續任。 

 

 

 

提案二（提案單位—資訊工程學系） 

案  由：有關資工系聘請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研究生案，提請追認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「國立宜蘭大學學則」第三篇第二章第五十條規定：「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

授應具有學位授予法合格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者。主指導教授應由本校專任

教師擔任。學生若因論文研究範圍涉及專業領域需共同指導，得由主指導教授

另推薦專長相符之兼任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，並經院系(所)務會議及

教務會議審議核定後聘任之。…………………」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13 學年度第 9 次資工系務會議(114.5.9)通過，本系研究生陳柏諭、

張瑞慶、黃裕盛、洪偉誠四位研究生之原指導教授林斯寅老師於 113 年 8 月 1

日離職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任職，擬自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異動

/新增四位研究生指導教授為(校內)夏至賢老師與(校外)林斯寅老師共同指導。 



研究生姓名 
主指導 

教授姓名 

擬聘校外共同指導教授 

姓名 任職單位/職稱 備註 

陳柏諭 

夏至賢 林斯寅 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管理科學系/教授 

 

張瑞慶 

黃裕盛 

洪偉誠 

決  議：：照案通過，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
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肆、 散會(16:15) 


